
普查办回答问题列表

2017001：工业源部分是否还要专门安排监测？

根据国办印发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对于

工业污染源，要求基于实测和综合分析，分行业分类制定污

染物排放核算方法，核算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

2015 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五

条规定“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如实向社会公开其主要污染物的

名称、排放方式、排放浓度和总量、超标排放情况，以及防

治污染设施的建设和运行情况，接受社会监督”。《中华人民

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四条规定，“企业事业单位

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监测规范，对其

排放的工业废气和本法第七十八条规定名录中所列有毒有

害大气污染物进行监测，并保存原始监测记录”。这些法律

规定明确了排污企业对其排放情况开展监测、并公开信息的

责任。《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中，也要求“落实排污单位

主体责任。各类排污单位要严格执行环保法律法规和制度，

加强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管理，开展自行监测”。《排污

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之第三十二条（第四章 实施与监管）

规定，排污单位应当严格执行排污许可证的规定，遵守下列



要求：（三）按排污许可证规定的监测点位、监测因子、监

测频次和相关监测技术规范开展自行监测并公开。

国办印发的普查方案中，要求“重点排污单位应按照环

境保护法律法规、排放标准及排污许可证管理等相关要求开

展监测，如实填报普查年度监测结果。”

此外，考虑到工业源数量多达几百万家，由环保系统全

面开展监督监测，在短时间内也无法覆盖工业源的排放。

综上，此次普查对工业污染源，在国家层面上，不再提

出统一的专门监测的要求。请各地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

工作条件和基础，统筹考虑部署工业源普查监测安排与要

求。

另，工业源产排污系数核算工作中，要对行业的典型企

业开展监测与调查，请各地予以积极支持、协助与配合。

2017002：生活源是否只安排市政排污口监测？若监测，哪

些类型列入监测，监测的期数、指标等。挥发性有机物是否

安排监测？若有，主要是哪些行业?

根据国办印发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方案》，生活

源普查对象包括市区、县城、镇区的市政入河（湖、海）排

污口。要做几项工作，一是利用行政管理记录，结合实地排

查，获取市政入河（海）排污口基本信息，建立市政入河（湖、

海）排污口普查名录；二是开展实地排查排重补漏、核实完



善排污口信息；三是对各类市政入河（海）排污口典型的排

污口的排水（雨季、旱季）水质、水量开展监测，获取污染

物排放信息。这些工作最终目的是，结合排放去向、市政入

河（海）排污口调查与监测、城镇污水与雨水收集排放情况、

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量及排放量，利用排水水质数据，

核算城镇水污染物排放量。

监测项目，应该是普查方案中规定的生活源废水污染物

项目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五日生化需氧量、动

植物油。对市政入河排污口的排查与监测，已安排制订相关

的技术规范，明确具体操作要求，以指导、规范生活源普查

工作。

根据前期调研，有些地方水利部门已经开展了部分入河

排污口的监测，可以根据普查要求，通过部门协调获取相关

信息资料，进一步补充排污口的数量和相关信息，并根据排

污口的类型和特点开展监测，以满足普查任务，为排放量的

合理测算提供依据。

关于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工业源挥发性有机物的监测

与工业监测要求一样，不再赘述。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普查，

拟定的技术路线：通过典型区域调查和综合分析，获取与挥

发性有机物排放相关活动水平信息，结合物料衡算或产排污

系数估算生活污染源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和排放量。各地可

根据现有工作基础和条件，开展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的



调查、监测。也请支持、协助生活源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核算

方法研究建立的工作。欢迎各地提供这方面的成果，以支持

全国层面核算方法的建立。

2017003：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除已列入常规监测外，其它

如农村污水处理设施、垃圾填埋场是否安排专项监测？若还

要，期数、项目等。

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近几年已基本上列入国家或地方

重点排污单位名录，按要求应开展自行监测。污染核算可参

照排污单位自行监测、自动在线监测系统、监督性监测等现

有的监测数据。此次普查，国家层面对集中式设施的监测不

做统一要求。各地可根据本地情况和需要，酌情安排专项监

测。

有条件的地区，可以对农村污水治理设施、垃圾填埋场

安排抽样监测，以便为生活源废水及污染物排放核算提供依

据。

2017004：移动源中非道路移动源由哪个部门负责入户调

查？

根据普查方案，非道路移动污染源包括飞机、船舶、铁

路内燃机车和工程机械、农业机械等非道路移动机械。飞机、

船舶、铁路内燃机车的普查工作由国家层面协调部门数据共



享进行统一核算。在后期工作中，如果需要地方配合，会在

工作实施前进行沟通。

非道路移动机械包括农业机械和工程机械，其中农业机

械相关数据通过主管部门数据共享解决，工程机械数据涉及

多个部门、有些责任主体甚至无法落实明确，目前拟定的方

式，争取由国家层面组织调查并测算总量。普查中非道路移

动源的工作，更多是部门数据共享的协调，但由于情况比较

复杂，可能需要开展部分的抽样。

部门分工的问题，由于同样的事情，各地的管理职能可

能落实在不一样的部门，各地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在本地

普查实施方案中，明确相关部门的责任和工作任务。根据《国

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

[2017]59 号）中“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方分级

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组织实施普查，要求县级以上

地方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全国污染源普查

领导小组的统一规定和要求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污染源普

查工作。。需要指出一点，污染源普查的入户调查，应由各

级普查办统一协调安排、部署，各部门分工协作、共同完成。

2017007：请问地市需要做伴生放射性矿普查方案吗？伴生

放射性矿普查预算是全部做在省级，还是分级做经费预算？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



（国发[2017]59 号）中“全国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地

方分级负责、各方共同参与”的普查组织实施原则，要求县

级以上地方污染源普查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按照全国污染

源普查领导小组的统一规定和要求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的污

染源普查工作。

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工作是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重要

内容，由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办公室统一领导，辐射

源安全监管司牵头负责，部核与辐射安全中心提供全面技术

支持。鉴于大多数地市级环保部门辐射监测能力有限，不具

备完成伴生放射性矿普查所需要的监测能力，如果采取委托

第三方机构的方式，也无法有效对第三方机构进行有效的监

督和质量控制/质量保证。故伴生放射性矿普查明确由各省

级环保部门完成，必要时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刘华副部长在

2017 年全国辐射安全监管工作座谈会上也明确要求各省

（市、区）环保厅（局）要充分发挥省辐射站的力量，同时

也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推进第三方机构参与普查工作。

辐射源安全监管司对于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工作安排的指导

意见也很明确，各省辐射部门要优先保证伴生放射性矿普查

工作，加快开展初测工作。根据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初测基本

单位名录和初测结果，确定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对象，全面入

户调查。

故伴生放射性矿普查任务不宜分解安排到地市一级，伴



生放射性矿的初测与筛查，以及确定伴生放射性矿普查单位

名录后开展的详测应由省辐射环境监督站实施完成，该部分

工作预算由省级统筹考虑。

2017008：地方各级普查办公数据处理环境要求要以正式文

件下发吗？

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数据采集、处理系统（普查信息

系统）采取国家、省两级部署，联网报数、专网审核的方式。

目前正在对系统部署环境的条件需求进行调研、分析、评估，

届时对系统的地方部署环境会提出要求，具体要求会以适当

的方式（包括发文）明确通知。


